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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现场

民警救助落水老人受赞扬
信阳消息

(

王长江张倩
)

近日，

淮滨县公安局三空桥派出所民警在
开展“一村一警”工作中，及时救助
一名落水老人，受到群众赞扬。

11

月
25

日上午， 淮滨县公安
局三空桥派出所指导员毛兰富在辖
区开展“一村一警”工作走访时接
到群众求助：丁营村三队西侧池
塘有一老人不慎跌入水中。 接到
求助后， 毛兰富立即赶到现场，

并和当地村民一起将落水老人救
起。见老人神志不清，说不出自己的
姓名和家庭住址， 毛兰富及时将这
一情况向所长汇报， 所长梅树伟当
即安排先行将落水老人接到派出所
休息。

到派出所后， 民警立即为老人

找来衣物和食物并对其进行安抚。

在民警的细心照料下， 老人意识逐
渐清醒， 并断断续续地说出自己叫
简洪友，淮滨县赵集镇学礼村人，

24

日上午徒步到淮滨县新里镇走亲
戚， 夜晚途径丁营村时迷路，

25

日
上午因下雨路滑，视力模糊，不慎滑
落入池塘。

获悉这一信息后， 三空桥派出
所民警立即与其所在村委及家属取
得联系。此时，老人的亲属正在焦急
地寻找老人， 得知老人在三空桥派
出所后，他们才松了一口气。当日下
午

3

时，亲属们来到三空桥派出所，

当看到老人身体状况一切都很好
时， 对民警的及时救助表示深深感
谢。

电动车踏板带孩子危险！

信阳消息（记者吴楠）走
在街头，经常会看到不少骑电动
车出行的市民，为图方便，直接
让孩子待在车前的踏板上，孩子
既不舒服又不安全，而且行驶在
路上也非常危险。

近日，记者在市区多条路段
都看到过这样的现象，站在或坐
在踏板上的大都是

3

到
7

岁的
儿童，每当遇到拐弯或者急刹车
时，孩子都会碰到电动车前面的
护板。

11

月
28

日上午
11

时
30

分
许， 记者在申桥桥头观察了

10

分钟，有近
20

辆过往的电动车前
踏板载有儿童，其中还有一部分
是五六十岁的老人带着孩子，他们
行驶在拥挤的车流中，很是危险。

“孩子小， 自己在后座坐不

稳，站在前面，我的腿能夹住她，

应该比较安全吧！ ”在市区一小
学门前，接孩子回家的李女士说
道。 记者注意到，随着天气日渐
寒冷，一些站在踏板上的孩子还
把脸转向父母或爷爷奶奶的怀
中， 这样完全看不到前方路，更
加让人担忧。

在申桥桥头，记者还看到这
样一幕， 一位

50

多岁的老人骑
着电动车，一个小女孩站在电动
车踏板上，小女孩的手里还拿着
一包零食，认真地吃着，偶尔才
去扶一下电动车，着实让人捏了
把汗。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家长
告诉记者，把孩子放在电动车踏
板位置， 为的是方便。 “放在前
面，我看得见孩子，放心。一般情

况下， 我经过路口会把速度放
慢。 另外，我还会告诫孩子不要
乱动。 ”这位家长坦言，危险并不
是完全没有，但他对自己的骑车
水平有信心。

对于电动车前踏板变身“儿
童座椅”，市民曾先生十分担忧。

他告诉记者，前两年，他亲眼看
到一个孩子从电动车踏板上掉
下来，被后面疾驰的车辆碾压过
去，场面十分吓人。

“电动车带孩子的， 大部分
是放在车前踏板上，由于没有安
全带等其他固定措施，在行驶过
程中， 孩子很容易来回摇晃，一
旦幅度过大就会出现危险，尤其
是一些年龄较小的孩子，很容易
碰到头部。而且一旦发生交通事
故，例如碰撞，首当其冲的就是
踏板上的孩子。 ”东风路口一位
执勤的民警说道，“为了孩子的
安全，最好不要把孩子放在电动
车前踏板上， 这是最危险的区
域。 ”

除了孩子站在电动车踏板
上比较危险外，记者还咨询了交
警部门，总结了一些骑电动车带
孩子的危险姿势，分别是：

1.

脚踏板上凳子，孩子面朝
家长坐

危险解析：即使发生不大的
撞击，孩子的头部也很容易撞在
电动车前部，如车把或钥匙之类
的硬物上。

2.

孩子坐在电动车车头上
危险解析：对接近自行车的

电动车， 有家长让孩子坐在车
头， 这样不但影响把握方向，还
会遮挡家长视线， 发生事故时，

孩子很容易就成了家长的“垫
子”。

3.

抱着孩子骑电动车
危险解析：这种情况，一旦

有意外情况发生，一手骑车的家
长往往没法及时应变，让事故发
生。

在此，本报提醒，市民在驾
驶电动车时要提高安全意识，尽
量不要搭载儿童上路，尤其

3

岁
以下的。 如果一定要搭载儿童，

那么务必要遵守交通规则，在非
机动车道行驶并注意车速，用最
安全的方式出行，最大限度确保
孩子的安全。

违规驾驶酿大祸
替人顶包也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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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消息
(

余小东赵清明
)

近
日， 光山县人民法院宣判一起交通
肇事罪案件。 被告人叶某某犯交通
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
年。被告人江某犯包庇罪，判处拘役
四个月。

2014

年
6

月
4

日，被告人叶某
某无证驾驶豫

SBF×××

号牌轻型普
通货车， 沿光山县光南路由北向南
行驶至光山县南向店乡天灯村小南
湾路段时， 撞上前方同向行驶的被
害人王某某骑行的自行车， 造成王
某某当场死亡的交通事故。 事故发
生后， 叶某某让江某自认是肇事司
机，本人则在事故现场藏匿，以致公
安机关以江某涉嫌犯交通肇事罪对
其采取刑事拘留措施。 后经光山县

公安交通警察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
定书认定： 叶某某负此事故的全部
责任。

光山县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人
叶某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

驾驶机动车辆发生重大交通事
故，致一人死亡，并负事故的全部
责任，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事
故发生后，叶某某让江某自认是肇
事司机， 本人则在事故现场藏
匿，企图逃避法律追究，属交通
运输肇事后逃逸的行为。 被告人江
某明知叶某某是肇事犯罪的人，而
作假证明帮助叶某某逃避法律追
究、 妨碍司法， 其行为已构成包庇
罪， 合议庭结合以上案情作出了以
上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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